苏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文件
苏外组人〔2018〕35号


 

关于完善全员绩效管理明确职责分工

强化绩效管理的通知
本办各处室、各部门：

根据市委办公室、市政府办公室印发《关于完善2018年度市级机关部门绩效管理考核工作的意见》（苏委办发[2018]66号）的通知精神，在外办机关进一步完善全员绩效考核并制订下发《2018年度市外办绩效管理考核事项指标及责任处室分工》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全员绩效考核对象为机关在编人员（不含公益性岗位在职人员），考核内容主要有个人本职工作完成情况、临时性或全局性任务完成情况、工作主动性与敬业精神、遵章守纪和团结协作精神等。全员绩效考核等次分四档，分别为优秀、良好、达标、不达标，其中优秀占比≤30%，同时原则上按10%确定达标和不达标人员，确经严格考核比例低于10%的，经认定相应扣减优秀的比例，不再规定良好的比例。考核结果作为绩效考核结果运用的依据。

各牵头责任处室、部门要根据《2018年度市外办绩效管理考核事项指标及责任处室分工》的责任分工牵头完成相关工作事项，同时做好与市牵头考核部门的对接，按要求做好相关情况上报、工作资料整理归档等工作。办各处室、部门要按照“三定”规定职能和年度重点工作及责任分解，积极配合牵头责任处室做好相关工作。

附件：《2018年度市外办绩效管理考核事项指标评价细则及责任    

      处室分工》

           2018年 8月2 日

（此件可公开发布）


  抄送：市绩效办


苏州市外办秘书处                 2018年8月2日印发


2
1

